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办理流程
危险化学品定义：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1、申请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托运人)----托运人应当向运输始发地或者目的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2、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托运人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公安交警）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运输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的说明；
　　（二）运输始发地、目的地、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的说明；
　　（三）承运人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运输车辆取得营运证以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取得上岗资格的证明文件；
　　（四）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或者海关出具的进出口证明文件。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7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核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